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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今年有七变
本报记者 秦国玲

4月16日，潍坊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市教育局联合召开市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今年年
中考文化科考试时间仍为6月12日到15日，仍坚持多次考试制度，指标生制度，而在具体招生录取政策方面，则有七个变化。

试题增加10分安全内容

在思想品德科目试题中增加了安全知识与技能相关内
容，占10分。考查依据是山东省义务教育必修地方课程教科书

《安全教育》。

1 实验操作技能纳入中考

理化生实验操作技能考试成绩纳入高中
招生录取，考试成绩满分为100分，分A、B、C、
D、E五个等级，录取时单独作为一科，与政
治、历史、地理、生物四门学科等值对待。

2
市区综合素质评价认定改革试点

从今年起，市区初中学校的综合素质
评价结果直接作为高中招生录取的依据，
不再由高中学校重新认定。对于办学行为
规范、教书育人质量高且素质教育工作评价成绩较好的初中
学校，奖励一定比例的A等指标。今年中心市区普通高中综合
素质A等奖励指标人数，奎文区共52人、潍城区57人，高新区17

人，经济区8人。潍坊广文中学、文华国际学校的综合素质A等
指标人数，参照中心市区有关学校后确定。

综合素质评价依据潍坊市教育局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日
常管理进行，以日常评价为基础，实行日常评价与学期评价相
结合的方式，学期评价每学期进行一次，毕业评价是六个学期
评价结果的累加。评价结果分A、B、C、D四个等级，原则上A等
级为毕业生数的30%，B等级为50%，其他等级由各区教育局和
初中学校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其中D等级应严格控制。

对办学行为规范、教书育人质量高且素质教育工作评价
成绩前40%的学校可奖励一定比例的优秀指标，总人数不得
超过各区毕业生总数的1 . 5%。其中，中心市区各区的A等奖励
指标，先由市教育局根据各区初中应届毕业生数、上年度全市
教育综合督导评估成绩及落实学生毕业去向情况(三者比例
为5:3:2)分配到各区，再由区教育局参照以上办法分配到素质
教育工作评价成绩前40%的初中学校。各区分配给每处学校
的A等奖励指标比例不得超过该校毕业生总数的3%。

在市区以外初中学校就读、符合条件在市区参加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的学生，报名时需提供由就读学校及教育主管部
门出具的初中各学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及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材料，由第一志愿报考学校制定认定标准及拟认定等级，报市
教育局审批后由高中学校公示，做为高中录取的依据。

3 中心市区考生
可填5个志愿

今年，公办、民办普通高中同时招
生。公办普通高中与往年一样，面向所在
区招生(中心市区作为一个招生区)；民

办普通高中面向所在区和中心市区招生。志愿分两大
类：普通高中志愿和中等职业学校志愿。普通高中志愿
又分为公办普通高中志愿和民办普通高中志愿；其中
公办普通高中志愿分为统招生志愿和择校生志愿。往
年考生填报志愿为统招、择校、中职三个志愿，今年中
心市区考生，第一志愿填报公办普通高中，可填报2个
民校志愿，这样最多可填报4个普通高中志愿，加上中
职志愿，共5个志愿。其他区考生最多可填报3个高中志
愿加中职志愿。

中心市区考生，第一志愿可以填报公办普通高中
统招生志愿，也可以填报中心市区民办普通高中志愿。
第一志愿填报公办普通高中统招生志愿的，最多可填
报四个志愿，其中第二志愿可填报公办普通高中择校
生志愿，第三志愿可填报中心市区民办普通高中志愿，
第四志愿可填报其它区的民办普通高中志愿。第一志
愿直接填报中心市区民办普通高中志愿的，最多可填
报两个志愿，其中第二志愿可填报其它区的民办普通
高中志愿。

其它区的考生，第一志愿可以填报公办普通高中
统招生志愿，也可以填报所在区民办普通高中志愿。第
一志愿填报公办普通高中统招生志愿的，最多可填报
三个志愿，其中第二志愿可填报公办普通高中择校生
志愿，第三志愿可填报所在区的民办普通高中志愿。第
一志愿直接填报所在区民办普通高中志愿的，不再填
报其它志愿。

中等职业学校志愿设一个。录取时，先录取普通高
中志愿，在录取中等职业学校志愿。考生填报普通高中
志愿时，同时填报一个中等职业学校志愿。考生按志愿
顺序逐一填报，每个志愿只能填报报考范围内的一处普
通高中学校。指标生不需单独填报志愿，填报公办普通
高中统招生志愿即相当于填报了该校的指标生志愿。

4

市区普高扩大招生计划

今年市区12处普通高中安排招生计划共计
11261人(不含潍坊实验中学市外400人)，比去年增
加了403人。 5

中考报名、阅卷有望信息化

今年，为推动中考工作的信息化管理，市区
中考报名采用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
式，中考阅卷也力争实行网上阅卷。

考生报名采用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的方式。4月25

日-28日每天8:00至22:00为网络报名时间，4月27-30日每
天8:00-17:00为现场确认时间。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
第一志愿高中学校网站报名，并到第一志愿高中学校
进行现场确认。考生只能选择一处学校做为第一志愿
学校，否则取消报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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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中

录取非第一志愿考生

政史地生中最高一科将降一等级

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时，对非第一志愿报
考本校的考生，先降低其思想品德、历史、地
理、生物四门学科中最高一科的一个等级
后，再与第一志愿直接报考本校的考生一起
按成绩择优录取。潍坊圣源高级中学、潍坊
滨海国际中学、潍坊实验中学录取时，对于
本区考生和区外考生，分别按招生计划录
取。

学业水平考试结束后10天左右，考生可
通 过 潍 坊 市 教 育 局 网 站 ( 网 址 ：h t t p : / /
www.wfjyxxg.com)“中考信息”栏目、信息台
(号码为：16893701)或到市教科院查询成绩。
考生如对成绩有异议，可在规定的时间内申
请复核试卷。

借读生报考细则出台

(1)户籍在市区而在潍坊市其他区初中
学校就读(且有学籍)、但所就读初中学校与
所报考的高中学校(须符合报考条件)不在同
一区(中心市区作为一个招生区)内的，报考
时须持户口簿(原件、复印件各一)、就读学校
和学籍主管部门出具的学籍证明等材料，在
规定时间到高中学校现场办理报名手续。

(2)户籍在市区而在潍坊市其它县市初
中学校就读(且有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如报考市区高中(须符合报考条件)，须持户
口簿(原件、复印件各一)、就读学校和学籍主
管部门出具的学籍证明等材料，在规定时间
到高中学校现场办理报名手续。在原就读县
市参加实验操作技能、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
及地理、生物等文化课科目考试取得的成绩，
须经原就读县市教育局出具书面证明(经分
管局长签字后方可有效)，最晚于6月10日前
交到报考学校。

(3)原则上，无潍坊市初中学籍的学生不
得参加潍坊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市区户籍、
在潍坊市外就读的学生，回原籍报考的，须提
供有效的户籍(原件、复印件各一)及学籍证
明材料。户籍在潍坊市以外，因监护人来潍坊
市区务工、投资经商等原因申请报考所在区
高中的，须经户籍所在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
同意并出具证明，携带务工、投资经商及居住
证明等材料，于4月17日-19日到潍坊市教育
局基础教育科办理审批手续后，到第一志愿
学校报考。

以上第(2)、(3)类考生，在现场报名时均
需提供由所在初中学校和学籍主管部门出具
的信息技术、音乐、美术、综合实践活动及地
方与学校等课程的考试(考查)证明、初中各
学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及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材料(原件、复印件各一)，并报名参加潍坊市
所有规定科目的学业水平考试。

在市区初中学校就读(且有学籍)的区外
户籍初中毕业生，如需回户籍所在地报考，学
校和教育部门应提供相应的证明；凭其考试
所在地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出具的考试成绩证
明，作为其初中毕业的依据。

本报记者 秦国玲

提个醒

7外地户籍学生可直接报考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潍坊市实
际，对在市区初中就读并有学籍的外地户籍学生
报考当地普通高中的，不再审核学生父母外来务
工、投资经商等相关证明材料，可与当地户籍学生
一样直接报考。对在潍坊市外初中就读，因监护人
来市区务工、投资经商等原因申请报考市区高中的，为避免考
生在异地重复参加考试，须经户籍所在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
同意并出具证明，携带务工、投资经商及居住证明、居住证等
材料，于4月17-19日到潍坊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办理审批手
续后，到指定学校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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